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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的眼光看新約(七)羅馬書 

□ 回顧保羅三次宣教 

1. 第一次宣教：西元 47-48 年，保羅傳福音到加拉太，那裡是東西文化交匯處，

受希臘和猶太文化的影響。保羅與巴拿巴走遍各城鄉，親自在第一線傳福音，

建立教會。保羅面對最大的挑戰是猶太律法主義，他們傳的是另一個福音，

要拆毀教會的信心，保羅為此寫「加拉太書」，堅固他們。 

2. 第二次宣教：約在西元 49-52 年，保羅到馬其頓和亞該亞，到大城市傳福音。

那裡是希臘文化的中心，面對最大的挑戰是希臘文化思想，他們道德低落，

只在今生有指望，沒有永生和復活的觀念。保羅帶著聖靈的大能傳揚福音，

建立教會，這期間他寫了「帖撒羅尼迦前、後書」。 

3. 第三次宣教：約在西元 53-57 年，保羅到東西交通的樞紐以弗所，在此傳道

三年。保羅未到各處傳道，只在學房講學，吸引各地的人前來聽信福音，並

把福音傳回各地。保羅面對猶太人與外邦人的攻擊，和哥林多教會的問題，

但神保守他克服各樣困難。這期間他寫了「哥林多前、後書」和「羅馬書」。 

 

□ 羅馬教會的背景 

保羅寫羅馬書時，正值他結束第三次宣教，預備帶捐項上耶路撒冷時，約於西元

57 年在哥林多的信徒該猶家裡寫的(羅 16:23; 林前 1:14)。當時是保羅事奉生涯

的高峰，他的聲名遠播，其使徒的職分已經被大多數人所認同。他計畫要到帝國

的中心羅馬宣教，故先寫信問候那裡的聖徒，並闡明福音的真理。 

1. 羅馬的猶太人：西元前 63 年，龐貝將軍征服猶太地，將許多猶太人擄到羅馬，

到使徒時代估計約有 5 萬人。那裡有「利百地那〔自由〕猶太會堂(徒 6:9)」，

是過去被擄到羅馬作奴隸的猶太人得著自由後，所建造的會堂。西元 49 年，

革老丟皇帝曾下令所有的猶太人離開羅馬，亞居拉夫婦就是在那時了哥林多

(徒 18:2)。西元 54 年，革老丟死後，這命令停止，猶太人又可以回到羅馬。 

2. 羅馬的聖徒：福音傳到羅馬，可能是藉著回耶路撒冷過五旬節的猶太人信主

之後傳回去的(徒 2:10)，原先可能只是傳給猶太人，到耶路撒冷會議之後，

外邦人信主的問題得著解決，才有許多外邦人成為基督徒。 

3. 保羅與羅馬教會：保羅未曾去過羅馬，但他認識許多與羅馬教會有關的人，

包括猶太人和外邦人，其中有幾位與他的關係十分密切(羅 16:3-16)，所以，

保羅以親切、平穩的口吻，寫下羅馬書。 

4. 外邦信徒與猶太信徒：羅馬教會中的信徒有猶太人和外邦人，開始時，可能

猶太信徒是教會的骨幹。由於西元 49 年，革老丟命令所有猶太人離開羅馬，

教會開始由外邦信徒擔綱。西元 54 年革老丟死後猶太信徒又陸續回到羅馬，

他們在教會的角色和以前不同，和外邦信徒間的關係可能有些緊張。保羅以

外邦人的使徒和法利賽人的身分，闡明了信仰的真義。猶太人和外邦人一樣，

都需要救恩，目前大部分的猶太人雖暫時不信，但末世時都要認耶穌是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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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羅馬書 

保羅寫給在羅馬的聖徒，闡明福音真理，說到神的救恩不僅臨到猶太人，也臨到

外邦人。完全的救恩除了需要因信稱義之外，也要成聖，成為完全，最終進到神

所預備的榮耀。書中除了教義之外，也指出基督徒實際生活的準則。 

 

一. 引言【1:1-17】 

1. 奉召為使徒 1:1-7：保羅說明他蒙神呼召作使徒，為要把耶穌基督是猶太人的

彌賽亞，也是全世界的救主，這個福音傳揚到世界各地。 

2. 分屬靈恩賜 1:8-12：眾聖徒彼此之間有生命和恩賜的交流與分享，盡肢體的

功用來建造基督的教會。保羅願意把他所領受的，分享給在羅馬的聖徒。 

3. 還福音的債 1:13-16：保羅是猶太人，也是羅馬公民；是猶太的拉比法利賽人，

也是外邦人的使徒。對保羅而言，他欠所有人福音的債，他有負擔，必須把

福音傳給他們。而福音顯明在凡信的人身上，只要信，就得稱義。 

 

二. 救恩的需要【1:18-3:20】 

1. 外邦人的罪 1:18-32：外邦人因著不認識神，他們沒有絕對的標準，各人憑著

自己的喜好而行，許多罪都違背人的良知和良心。但神把律法放在人的心裡，

藉著良心讓人知道罪的邪惡、可怕，也知道罪的後果是要受到審判。 

2. 猶太人的罪 2:1-29：過去神揀選以色列人作屬祂的子民，與他們立約，賜下

律法，讓割禮作立約的記號。但若違背律法，約就被毀；所以真作神的子民，

不在乎外面的儀文，而在乎內心是否遵守神的律法。 

3. 普世人的罪 3:1-20：人都有罪，按神的標準，世上沒有一個義人，沒有一個

能夠行善。神賜下律法，就是叫人明白人的罪，所以凡屬血氣的，不能成全

神的律法，沒有一個能靠著行律法在神面前稱義。 

 

三. 救恩的內容【3:21-5:21】 

1. 因信稱義 3:21-4:25：神應許人能夠稱義，不是憑人的力量和行為，而是靠著

耶穌的血，洗淨人的罪。使信的人得以在神面前稱義，不在乎人是否遵守律

法，而在乎人是否信而接受。所以稱義是因著信，不是靠行為；是白白的恩

典，藉著基督成全律法的義，不論猶太人或外邦人，都需要因信稱義。 

2. 與神和好 5:1-11：藉著基督十字架的救贖，使人與神和好，在神面前得稱為

義。但稱義後，不是從此與神無關，而是建立親密的關係，盼望將來進到神

的榮耀。當我們與神連接，我們的生命漸漸就有神的性情和品格，使我們勝

過環境的試煉患難，信心不住增長，常常被神的愛澆灌，時時以神為樂。 

3. 得著永生 5:12-21：因著亞當犯罪，人就與神隔絕，失去生命的源頭，死就作

王臨到眾人。耶穌基督降世，擔當普天下人的罪，凡信祂的不致滅亡，反得

永生。祂是萬王之王，要在信祂的人心中作王，有了他就有永生，沒有祂就

沒有永生(約一 5:11)。基督是順從的人〔尊祂為王〕永遠得救的根源(來 5:9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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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 救恩的目的【6:1-8:39】 

1. 與主同活 6:1-23：基督徒受洗歸入基督，就與主合為一體，與主同死，也與

主一同復活。過去是罪的奴僕，為自己和世界而活；現今是義的奴僕，就要

為主而活，讓義在生命中作王，成為聖潔。 

2. 脫離罪惡 7:1-25：保羅以婚姻為例，說明聖徒過去被罪轄制，受律法捆綁。

但基督徒還活在肉身中，舊生命中有一個律，叫人不由自主想要犯罪；若現

今在基督裡向律法死了，就脫離律法和死的律，不再被罪轄制，也不受肉體

律法條例的約束，而是內心全然順服神的律。 

3. 得勝有餘 8:1-39：當人屬乎血氣，就完全隨從肉體的私慾行事，不能靠行律

法稱義。但聖靈住在我們裡面，我們就能不隨從肉體，而隨從聖靈，治死身

體的惡行，脫離罪和死的律。聖靈且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神的兒女，祂隨

時幫助我們，使我們漸漸活出神兒子榮耀的形像，永遠不與神隔絕。 

 

五. 救恩的接受【9:1-11:36】 

羅馬書第 9-11 章保羅談到另一個主題：猶太人。他們是神的選民，在神眼中有

獨特的地位。但彌賽亞來，他們卻拒絕，並把祂釘在十字架。當福音在外邦人中

廣傳，而猶太人有許多還敵擋福音，不信耶穌就是彌賽亞。保羅針對這個議題，

把以色列人的過去〔9 章〕、現在〔10 章〕、未來〔11 章〕闡述出來。真正的

以色列人不僅在血緣上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也提到「神的揀選」。因為亞伯拉罕

生的兒女中，有的蒙揀選，有的被棄絕。就這引發另一個議題：神的揀選和主權，

人的意志和責任，這兩者之間如何調和？保羅雖在本章強調神的主權，但在下章

也強調人的責任，人必須要回應。只有從永恆角度看，才能體會這兩者沒有衝突。 

慕迪曾經用比喻來解釋這兩個真理：當聖徒來到了救恩的門前，看見門上寫著：

「凡願意的，都可以來。」聖徒通過這扇門進去後，回首一看，發現門上寫著：

「按著神的先見蒙揀選的。」因此，人來到救恩的門前時，所看見的是人的責任。

至於神揀選的真理，則屬於那些已進入神家裡的人。 

1. 神的揀選 9:1-33：神揀選以色列人得兒子的名分、榮耀、應許，不是憑人的

作為，而在乎神的公義和恩典。外邦人蒙恩也是如此，都是因著神的揀選。

若自己誇口，憑行為而不憑信心，就得不著神的義。 

2. 人的相信 10:1-21：神的呼召是給普天下的人，人必須要回應神的呼召，才能

得著神所要賜的救恩。只要人「心裡相信，口裡承認」，就能得著救恩；若不

求告神，拒絕回應神的呼召，就不能得著。 

3. 恩臨外邦 11:1-36：律法的總結是基督，使凡信祂的人都得稱義。但以色列人

心裡剛硬，想靠自己力量行律法，就無法稱義。所以神的恩典臨到外邦人，

他們因信就得著神所應許的福分，以色列人暫時被撇在神的恩典之外。然而

在末世，以色列人要歸向神，他們要承認彌賽亞，並全數蒙恩得救。保羅用

橄欖樹作比喻，猶太人過去因為不信而被折下來，外邦人因著信而被接上去，

都是根來托著枝子，所以枝子不能誇口，只能戒慎恐懼做成得救的工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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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. 救恩的果效【12:1-15:13】 

羅馬書 1-8 章提到許多基要的真理；9-11 章說到以色列在神的救贖計劃的地位，

從蒙揀選，暫被丟棄，直到末世以色列全家要得救。12 章之後，則提到基督徒

生活的準則，無論是在神面前，向自己，向弟兄，或在社會，都要成為新人，有

新人的行為。我們的信仰不只是教義與理論而已，而是可以實現，活出神的榮美。 

1. 基督徒生活 12:1-21：新約聖徒皆祭司，當將身體獻上，當作活祭，蒙神悅納，

也要成為神的器皿。基督徒生活的守則是不再按自己隨性所要的，而按神的

原則，順從神的引導，將自己完全交託給神。 

2. 順從與守法 13:1-14：基督徒在世界作光作鹽，而不是脫離世界，知道一切都

在神的手中。所以凡事要順從神的安排，包括祂在世上所設立的權柄，順從

國家的法律，並且也要順從基督，在愛中來成全律法。 

3. 信心與愛心 14:1-23：聖徒明白律法，也遵行律法，不要按自己所以為知道的

律法來作判斷，論斷別人(雅 4:11-12)。而是用信心和愛心來彼此扶持，彼此

擔代，並且也讓彼此的信心增長，建立基督的身體。 

4. 效法基督 15:1-13：保羅鼓勵聖徒不求自己的喜悅，要效法基督，因祂也不求

自己的喜悅，凡事為要叫神得榮耀。並要接納弟兄的軟弱，使他得益處。 

5. 福音的祭司 15:14-21：新約的聖徒都有祭司的職分，有權柄可以把不信的人

帶到神面前，使他們因著信得著聖靈，靠著聖靈成為聖潔。 

 

七. 結語【15:14-16:27】 

1. 計畫訪問 15:21-33：保羅表明他切切想去羅馬的心意，計畫回去耶路撒冷，

把外邦教會的捐項帶給猶太的教會之後，他就要前往羅馬。 

2. 問安 16:1-16：保羅問安的名單有 26 位，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婦女，顯示婦女

在教會中的地位。包括與他在哥林多和以弗所服事的同工亞居拉和百基拉，

他們原來被迫離開羅馬，後來獲准回去，在羅馬也建立了家教會。 

3. 勸告 16:17:24：保羅提醒教會面對屬靈爭戰，真理上要站穩，行為上要完全。 

4. 祝福 16:25-27：福音的奧秘在基督裡都顯明出來了，保羅深知基督的奧秘，

他渴望羅馬教會的弟兄也明白這奧秘，信心得以堅固，福音廣傳，神得榮耀。 

 

□ 結論 

1. 羅馬書與聖經：加爾文稱羅馬書為打開聖經一切寶藏之門，馬丁路德認為它

像大光照亮全部聖經。本書的確是基督教信仰的基礎，是真理的寶庫，它論

及許多福音真理要道，並兼顧神學理論和實踐應用。它引用舊約 62 次，將舊

約要義與教訓完全融入其中，使神在新、舊約的救贖計畫融為一體。 

2. 羅馬書與教會歷史：本書在基督教神學和教會歷史發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。

著名的神學家奧古斯丁、宗教改革者馬丁路德、和奮興佈道家約翰衛斯理，

都因著神藉羅馬書的開啟，以致他們的生命完全改變，服事帶出能力，在當

時造成屬靈的復興，至今仍有深遠的影響。 


